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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发布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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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angjiang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4]1105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50亿元的公司

债券。

2014 年 11月 19 日至 11月 21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50 亿元 2014 年公司债

券（简称“14长证债”，以下称“本期债券”、“本次债券”）。

三、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2、债券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简称：14长证债）。

3、发行总额：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含 50亿元），

其中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0亿元。

4、发行方式：本次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拥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A股证

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拥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A 股证

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5、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年，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

定，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共同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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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3个计息年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

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存续期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次债

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

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

率不变。

8、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按年付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

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年末行

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资金到账日 2017

年 11月 19日一起支付。本次债券本息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

息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发

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9、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10、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4 年 11月

19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5年至 2019年每年的 11月 19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5年至 2017年每

年的 11月 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9年 11月 19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年 11月 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4年 11月 19日至 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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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若投资者在第 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4 年 11月 19 日至 2017 年 11月 18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7

年 11月 19日起至 2019年 11月 18日止。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次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发行人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发行人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

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14、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上调其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

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

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券存续期内第 3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即为资金到账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

回售支付工作。

16、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7、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18、发行对象：网上发行：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A股证券账户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网下发行：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机构投资者的

认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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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债券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

配售。

20、担保情况：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1、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2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据联合信用出具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联合[2014]148号），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评级机构将在《评

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23、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

券”）。

24、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的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认购金额不足 50亿元的

部分全部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余额包销。

25、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26、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2018年内按照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

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2018年 5月 24日，作为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出具并披露了《长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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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angjiang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8号

法定代表人：李新华

电话：027-65799866

传真：027-85481726

电子信箱：inf@cjsc.com

成立日期：1991年 3月 18日

总股本：5,529,479,698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00821272A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长江证券

股票代码：000783

国际互联网网址：www.cjsc.com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主营业务：证券与期货经纪；证券与期货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与期货资产管理；股权投资业务；

多种期现货商品的贸易、贸易经纪及代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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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年，宏观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投资及消费增速放缓，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收缩，信用违约事件频发；国际贸易摩擦扰动增加，人民币双向波动加剧，

整体经济有所承压。报告期内，一级市场融资规模对比同期大幅收缩，股权融资

（不含可转债及可交换债）总规模 10,479.75亿元，同比下降 31.81%，其中 IPO

融资规模 1,378.15亿元，同比下降 40.11%，增发融资规模 7,523.52亿元，同比

下降 40.78%。二级市场交投低迷，全年双边股票基金交易额 201.13万亿元，同

比下降 17.98%；市场指数震荡下行，上证综指下跌 24.59%，深证成指下跌

34.42%。在资本市场降杠杆、去通道、严监管背景下，证券行业各项业务收入均

受到较大影响。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对 131 家券商未经审计年报的统计，2018

年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2,662.87亿元，同比减少 14.47%；实现净利润 666.20亿

元，同比减少 41.0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69亿元，同比下降 22.8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57亿元，同比下降83.35%。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994.95

亿元，同比减少 12.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47亿元，同比增长

0.14%。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业务情况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利润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支出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纪及证券金融

业务
316,000.22 223,189.58 29.37% -6.01% 14.65%

减少12.73个

百分点

证券自营业务 -18,001.67 11,467.17 -163.70% -123.89% 39.88%
减 少 252.82

个百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59,110.81 54,691.33 7.48% -15.34% 19.15%
减少26.78个

百分点

资产管理业务 49,699.59 36,198.79 27.16% -24.77% 28.19%
减少30.10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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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投资及私募

股权投资管理业

务

7,213.68 7,547.48 -4.63% 94.57% 52.31%
增加29.03个

百分点

海外业务 9,009.54 20,968.17 -132.73% -30.84% 40.40%
减 少 118.09

个百分点

三、 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99,494,682,887.42 113,152,218,513.30

负债合计 72,696,108,402.03 86,384,647,616.07

少数股东权益 251,379,434.83 256,685,823.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26,547,195,050.56 26,510,885,074.0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369,208,710.77 5,664,107,738.63

营业利润 231,288,065.02 1,932,081,701.30

利润总额 248,185,517.58 1,960,690,821.77

净利润 226,969,790.07 1,543,343,943.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201,958.69 1,545,112,374.3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48,794,785.08 -17,637,826,591.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8,430,241.64 1,833,223,344.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73,409,584.62 7,959,587,1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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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也已按照相关规定签署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500,000万元，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净募

集资金已于 2014年 11月 21日汇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

[2014]48020016号的验资报告。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将全部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14长证债”募集资金专户内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该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5年 1月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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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2018年内发行人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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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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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本次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4年 11月 19日。本

次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年至 2019年每年的 11月 19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年至 2017年每年的 11月 19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9年 11月 19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年 11月 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公司债券已于 2015 年 11月 19日、2016年 11月

21日、2017年 11月 20日、2018年 11月 19日支付四期债券利息。

二、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8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

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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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根据 2014 年 4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 4月

2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4年 5月 15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

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发行人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发行人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

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2018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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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状况和发行的 2014年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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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 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负

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况。

三、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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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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